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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发达地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路径 

——张家港市“政府扶持型”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调查 

蒋和平   蒋辉 

近年来发达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推动工业结构变革的同

时，也使得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。

当前，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重大幅提升，农业收

入比重下降，原有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的小农模式已经不适

应规模经济的要求，更无法应对变幻莫测的市场风险，因此推

行规模化经营已是发达地区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。在探索

发达地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路径上，江苏省张家港市做

出了较多尝试，政府在“依法、自愿、有偿”前提下积极发挥

了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中的主导作用，逐渐形成了“政府扶持

型”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模式，对此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研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12 年农业部软科学课题“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路径研究”（课题编号：201203）资助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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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要做法 

（一）完善政策，加快推进土地流转。推进土地适度规模

经营是发达地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之

路。作为苏南发达地区，张家港市极力推进三化协调发展和工

业反哺农业战略，充分发挥财政的强大支持作用，强化财政对

农业尤其是土地规模经营的奖励和补贴。全市先后制定出台了

《张家港市现代农业建设实施意见》、《关于全面推进张家港

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基本现代化的实施意见》、《关于进一步规

范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》等一系列政策，对于规模经

营的财政奖励补贴规模、补贴方式等进行了统一规定。 

（二）夯实基础，全力优化规模经营环境。在推进规模经

营的同时，张家港市注重从农田标准化、操作机械化、产出高

效化、服务社会化等统筹考虑，着力优化农业生产和经营环境。

制定了《关于“十一五”期间标准》，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、

水利设施的更新改造。同时加大了对农机建设力度，鼓励发展

高效设施农业，扶持新建了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 650 个。为培

养现代农业的经营管理人才，张家港还开创性的出台了《关于

定向培养基层农业专业人才的实施意见》，与扬州大学合作培

养定向本科生，计划用 10 年时间，每年定向培养 30 名“农村

区域发展”专业本科生。 

（三）规范管理，大力促进土地依法流转。张家港市在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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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土地流转过程中严格按照“依法、自愿、有偿”的原则，有

序推进相关工作。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中心，健全了

土地档案管理制度，将农村土地承包有关事项列入村务公开内

容接受群众监督，同时出台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农村承包

土地管理和流转服务组织的意见》和《张家港市土地规模经营

财政补贴资金“一折通”发放实施意见》，进一步规范土地规

模经营财政补贴政策的发放机制。 

（四）强化引导，努力提升规模化经营水平。在发展规模

经营的同时，张家港市积极鼓励和培育本市规模经营户，提高

农业经营管理水平，出台了《张家港市扶持土地规模经营示范

户实施办法》，对当地示范户进行扶持，充分发挥规模经营的

示范效应。同时，市、镇农技部门实行挂钩制度，加强服务指

导，将常规性的技术指导和阶段性的技术培训结合起来。在推

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过程中还注重了监管和配套服务，在监管

方面一是适当控制过大的经营规模，将经营者的信息在市里相

关网站公布，避免经营者“超能力”承包土地，搞“掠夺式”

经营；二是健全了土地流转服务网络，举办了全市农经人员培

训班，组建了农村土地流转平台，对乡镇新建的土地流转信息

屏和相关软件给予一定补贴。在配套服务方面，一是与金融部

门密切沟通，帮助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单位和土地合作社解决融

资困难；二是探索建立风险保障机制，完善农业保险政策。 

（五）创新机制，注重营造土地规模化经营制度平台。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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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土地规模经营、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，张家港市重点开展

了以农村社区股份合作、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以土地承包经营

权入股的土地股份合作为内容的“三大合作”改革，实现了生

产要素的合理流动，有力推动了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、农村稳

定和谐。市委和政府通过文件形式初定从 2010年起，全市用 4

年左右时间完成组建以村为经营主体或控股的土地股份合作社

改革工作，目前全市共组建了以村为经营主体的土地股份合作

社 129家，入股土地面积 11.88万亩。 

二、取得的成效 

（一）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不断扩大。自 2006年以来，

全市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进入快速发展阶段，规模经营面积达到

39.28万亩，占可耕地面积的 91.35%，共有规模经营户近 2300

个，其中从事粮食种植的 1225 个，面积近 30 万亩，蔬菜种植

的 258个，面积 1.52万亩，果品种植的 235个，面积 2万亩，

花卉苗木种植的 225 个，面积 1.72 万亩，水产 221 个，面积

2.01万亩。已经基本形成了优质稻米、高效园艺、特色果品、

名特水产、优质畜禽等五大类主导产业的区域化和规模化生产

格局。 

（二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水平和效益显著。适度规模经营

的大力推进使得全市的农业生产要素配置进一步优化，农业生

产的水平和效益大幅提升。呈现出了农业持续增效、农村持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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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定和农民持续增收的良好格局。已建成标准化农田 22.9 万

亩，发展高效农业面积 14万亩，其中设施农业面积 5.66万亩，

高效农业中亩均效益超 5000元的比例达 55.4%；2010年针对全

市 183 户规模经营户开展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，粮食规模经营

户亩均粮食产量 936 公斤，净收益 652 元，分别比全市平均水

平高 24公斤和 57元。全市成功申报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1个、

苏州市十佳农业园区 1个、苏州市现代农业规模化示范区 4个、

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 30 个率先基本实现水稻生产机械化示范

县（市），获得江苏省高效农业规模化先进单位和机械化还田

推进工作优胜单位称号。 

（三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制度平台逐渐完善，三大合作

组织发展成效显著。张家港市目前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有关土地

流转奖励补贴、农田标准化、农业服务社会化等政策体系，建

立健全了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中心，建立了土地档案管理制

度。同时，通过“三大合作”相关机制的完善，全市土地适度

规模经营的制度平台逐渐形成，适度规模经营的社会和经济效

益不断彰显。其中社区股份合作社，入社农户 21.21 万户，共

计 62.45 万人，享有股份社员数 45.55 万人，总资产 59.54 亿

元，现有净资产 32.85 亿元，股权量化资金 24.02 亿元，2011

年，全年总收入 14.24亿元，其中，物业租赁收入 5.59亿元，

财政转移扶持收入 1.5 亿元，2011 年，全年可分配收益 4.51

亿元，分红总额 0.96亿元。土地股份合作社，重点发展村为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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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主体的新型土地股份合作社，现有 158 个，总股本 85508 万

元，经营面积 23万亩，入社农户 16.84万户。新型土地股份合

作社 2011年经营总收入 80423万元，净收入 41105万元，合作

社分红总额 23596 万元，其中保底分红 20739 万元。农民专业

合作社共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 319 个，工商登记率达

100%。注册资本 25171.26万元。合作社入社农户共 4.2万户，

带动农户 7.5万户，2011年合作社经营总收入 22294万元，净

收入 11367万元。 

三、关于经济发达地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模式的思考 

经济发达地区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路

径不同于落后地区，它有强大的地方财政实力和产业基础，因

此地方政府在农业发展和现代农业转型中应承担主导性的作

用。从张家港的案例中可看出，发达地区要想顺利实现农业适

度规模经营，不仅要得到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，还需要其他工

作的协同推进。 

（一）强化政府主导地位，着力推进政策扶持。发达地区

推进规模经营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，政府要有重点的加强对

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规划、指导和管理，同时要加大投入，

进一步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，建立农业产业发展和适度

规模经营奖补基金，重点用于扶持优势产业、特色产业发展和

推进适度规模经营；调整财政扶持的方向，切实增加对农业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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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设施建设、农技推广、新品种使用、农业深加工等的投入；

要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机制，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农业领域。 

（二）注重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，坚持强化行政推动和

农民自愿相结合。农民是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力量，

应始终坚持尊重农民意愿。一是加强思想引导，充分了解群众

意愿，引导基层干部群众把思想统一、凝聚到推进农业适度规

模经营上来。二是加强政策指导，不断完善各项政策措施，对

适度规模经营各种组织简化注册登记程序，如果涉及相关企业

则实行税收减免；在金融服务上，积极引导农业担保公司和农

村商业银行为农业规模经营组织的资金信贷予以全力支持，为

规模经营组织的加快发展提供政策保证。三是加强培训辅导，

通过召开现场会、推进会和表彰大会等形式，将适度规模经营

的精神和好处进行深入宣讲，加深农民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

了解。 

（三）完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组织基础。不同地方农业

适度规模经营的方式和路径都不相同，因此应根据当地实际情

况不断创新和扶持有利于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组织，积极探索

农业合作社、植保合作社、农民合作社、土地股份合作社等新

型合作组织对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积极作用；对于成熟的规

模经营组织进行大力扶持和引导。 

（四）在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，确保农民持续增

收和农业持续增效。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不是做秀，不能给农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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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来稳定、可靠收益的制度创新是无法得到农民支持的。推进

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为了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，其最

终目的是确保农民持续增收和农业持续增效，因此农业适度规

模经营必须给各方带来一种多赢的局面。政府在推进农业适度

规模经营过程中要设计良好的机制，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合理引

导，既要使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优化，进而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

进程和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，又要有助于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

来，进一步丰富优化其收入结构，使其在获得稳定的经营性收

入的同时，又能获得较丰厚的工资性收入和地租、分红等财产

性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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